
 

招生服務中心工讀生人事資料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性 別 □ 男 □ 女 

照片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手 機 號 碼  

學 號  連 絡 電 話  

就 讀 科 系 □日間部□進修部               系     年     班 

聯 絡 住 址  

E - m a i l  

緊急聯絡人  連絡電話  關 係  

高中職畢業

學 校 
 高中職就讀科別  

工 作 經 歷 

(請以條列式敘述) 

1. 

2. 

3. 

個 人 特 質 

專 長 

(請以條列式敘述自己的優勢) 

1. 

2. 

3. 

備 註 

1.通過篩選者，面試時間另行通知。 

2.請於 108年 9月 25日(三)前於上班時間(8:00~12:00，13:30-17:00)親自繳交

履歷表(含照片)至行政大樓 5F招生服務中心洪小姐(履歷表請依本表格填

寫)。 

本校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條規定，於學生申請校內工讀期間蒐集您的個人資料時告知下列事項： 

一、 蒐集之目的：本校蒐集您個人資料的目的係作為提供各工讀聘用單位遴聘工讀生參考用。 

二、 蒐集個人資料類別：識別類(C001)、特徵類（C011）、家庭情形（C023）、教育、考選、技術或其

他專業（C054、C057）、受僱情形－工作經驗（C064）。 

三、 利用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您的個人資料利用期間自填寫日起至聘期結束，於校內使用。 

（二）利用對象及方式：本校服學組將於上述期間利用您的個人資料進行聘用資格審查、各項聯繫

通知(電子郵件、電話、書面)及提供予校內其他工讀需求單位。 

四、 個人資料之權利及權益：您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條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請求查閱、補充、更正、

製給複製本及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及請求刪除等權利，行使方式請洽本校教務處招生服務中

心（電話：04-23323000轉 4037）。 

五、 本校於蒐集您的個人資料時，如有欄位未填寫，則可能無法錄取聘用。 

本人已詳細閱讀上列告知事項且完全明瞭其內容 

學生本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